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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津 市 北 辰 区 城 市 管 理 委 员 会

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 年行政
执法工作报告

区政府：

2021 年以来，北辰区城管委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各项要求。结合城市管理职能，

不断提升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能力水平。现将具体情况报告

如下：

一、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积极推行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

2021 年我委共做出行政处罚 20 起（简易程序 6起、一

般程序 14 起），罚金 209950 元。其中涉及渣土撒漏、擅自

处理建筑垃圾 10 起，罚金 67000 元。涉及共享单车 5起，罚

金 120000 元。涉及违法破路 2起，罚金 2500 元。涉及违法

广告 1起，罚金 400 元。涉及燃气安全 1起，罚金 20000 元。

涉及乱扔垃圾 1起，罚金 50 元。行政执法过程严格落实“三

项制度”，公正文明执法。

1、严格执行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主体、权限、依据、

程序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等信息通过北辰政务网全面准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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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动公开。严格按照天津市行政裁量权基准有关制度开展

行政执法活动，并及时转发至属地镇街，做好培训指导工作。

严格按照“亮证执法”制度有关规定，从事执法活动时主动

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依法执法、文明执法，规范用语，所出

示文书包括执法决定、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等均有两名执法

人员签字，严格执行 2人以上执法规定。做出的随机抽查执

法检查情况及处罚决定均按照规定时限进行了公示。

2、严格执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配备执法记录仪 31

台，持证执法人员 17 人，满足 1:1 的配备比例。结合工作实

际制定了《天津市北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音

像记录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工作。

制定了《天津市北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数字化记

录信息归档管理制度》，要求各行政执法大队及执法人员对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启动、调查取证、

审核决定、送达执行、归档管理等全过程进行的文字记录（电

子文件）和音像记录。各行政执法大队在行政执法行为终结

之日起 30 日内，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电子文件）

和音像记录资料进行立卷、归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档案法》及有关规定进行保管。转发市城管委《关于调整<

行政执法常用文书式样>的通知》至属地镇街，做好行政处罚

文书填写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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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了《天津市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

核流程》，成立了法制审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区城管委办

公室。目前法制审核人员为 3人，满足不少于本单位执法人

员总数的 5%的原则。重大执法决定审核目录清单已制定完

成，目前我委未作出重大执法决定。

二、积极开展各类专项执法工作

1.开展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检查。为改善城区道路环境秩

序，方便群众出行，避免扬尘环境污染，城管委联合环保、

交警、建委、运管等部门开展施工工地建筑垃圾联合检查。

截止目前，累计巡查 315 次，出动执法人员 500 余人次，检

查点位 2351 处，发现问题 213 处次，现场问题整改 111 处次，

约谈 22 次。对车轮带泥污染道路、运输渣土车辆未完全密闭、

擅自设立建筑垃圾弃置场所、工地出入口未安装防治车辆污

染道路措施、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等现象进行了有效

的治理。

2.开展冬季燃气安全检查工作。自 2021 年初起，加强检

查督导、完善制度机制，多次对全区范围内的燃气企业及使

用燃气的个体商户进行燃气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全区

重点燃气企业及液化石油加气站开展极寒大风天气燃气安全

专项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做好极寒天气燃气设备防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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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3.开展对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商户的联合检查。2 月下

旬至 3月中旬对全区范围使用液化气钢瓶的商户开展专项安

全检查，对御龙湾底商、龙岩道王庄小二楼底商、泰来西道

底商、佳宁道沿线底商、红星美凯龙底商等重点片区的商户

逐户检查，检查发现部分商户普遍存在液化气钢瓶存放过多、

未按时检验、距离明火过近等问题，专项行动累计发现安全

隐患问题 36 处，执法人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商户要求立即整

改，并由相关负责人签署检查情况记录表。

4.开展道路秩序专项巡查。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环保督察及创文验收迎检工作，做好道路秩

序专项巡查工作，重点治理市场外溢、占路经营等违法行为，

切实提高我区道路环境秩序管理水平。累计开展执法检查

240 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1100 余人次，治理占路经营 1700

余处。

5.开展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为全面贯彻《天津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尽早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精准化，联合属

地各镇街、开发区采取 5加 2、白加黑的方式进行全覆盖式

巡查，截止目前已出动千余人次，检查餐饮企业 150 余家、

企业百余处、社区 200 余处，共下达温馨提示 46 张并开出了

天津市第一张发单，随后普东街、大张庄、宜兴埠执法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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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行政处罚决定，取得了处罚一个，警示一批，教育一

片的良好效果。

6.开展共享单车治理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停放，

提升道路秩序水平，自 3月初起，多次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检

查行动，对辰昌路地铁站沿线、京津公路沿线等重点道路共

享单（电动）车随意乱停乱放，影响市容秩序的乱象进行集

中整治。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累计开展共享单（电动）车

专项巡查 24 次，对相关属地下达督办单 5期，对天津泓协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骑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钧正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摩拜出行服务有限公司 4家公司下达责令改正

12 起，下达处罚决定 5起，累计罚金 120000 元。

7.开展“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执法工作。按照《天津

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考核细则的函》的要求，制

定了区城管委“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名录库，并严格

按照抽查计划进行抽查。2名执法人员对相关单位负责人出

具行政执法检查通知书，全面检查完毕后，由企业负责人签

署“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检查表，检查过程全程摄录，

确保“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落实落细。

8.落实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行为，治

理不文明行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建设文明幸福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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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结合垃圾分类和安全生产要点以及宣传贯彻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要求，根据我区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定期

在商圈、公园、广场等场所开展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并将相

关法律条款对热心群众进行现场讲解，2021 年以来共开展各

类宣传活动 15 次，出动宣传人员 200 余人次,发放宣传单页

2500 余册、宣传品 900 余个，悬挂布标 20 余处，张贴海报

30 余张，有效提升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机关的良好社会

形象。

三、下一年工作安排

一是加强监督管理。按照执法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执法

文书，明确执法文书制作规范和要求、执法过程中现场拍照

记录入卷规范、执法记录仪及其他录音录像设备录制的音像

资料保管方式。我委将对日常执法文书进行审查，确保每件

行政执法案件有记录、有案卷，保障执法全过程文字记录完

整，执法文书规范，案卷完整齐全。

二是联合相关部门指导属地做好专项执法工作。加强巡

查落实责任，指导属地对违法占路经营，加工摊点，店外经

营，市场外溢等问题进行全面治理，形成高压态势，对于发

现的违法问题，依法扣押生产经营工具，从重进行处罚。对

重点区域和路段实行夜间值守，采取不间断执勤和巡查，确

保发现问题及时治理，保障市容环境整洁，同时积极配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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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形成合力。

三是落实执法责任、营造良好氛围。针对垃圾分类、道

路桥梁、供热燃气等进行广泛性宣传，多渠道、多层次、多

角度提升社会单位和市民群众特别是特定群体的知晓率和参

与度。结合自身特色，充分发挥舆论宣传导向的作用，利用

宣传单、公开信等方式大力宣传此项工作的意义，营造千家

万户共同参与、人人关心的良好执法环境。

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